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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管制準則 

內容 說明 

一、本都市設計管制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依金城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 

辦理依據 

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

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

發及土地使用，依本準則規定辦理，

經由本府「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查通過後，

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並獎勵增加建

物樓地板面積。 

明定本準則之適用範圍 

三、本準則未規定者，則依金城地區細部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相關法

規辦理。 

 

四、為塑造良好之都市景觀及完整之人行

系統，本計畫區除劃設公園用地及道

路用地外，住宅區（住三）建物新（改）

建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適當

寬度為退縮建築線，退縮建築之空地

得計入法定空地，基地退縮及開放空

間設置標準，規定如下： 

（一） 基地除面臨人行步道側外，凡面

臨 6 公尺、8 公尺及 12 公尺計畫

道路側，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

縮 2 公尺為建築線，詳如退縮建

築示意圖，但面臨既有人行步道

者，免予退縮。 

（二） 前款規定所留設空地之帶狀開放

空間，應作為供公眾使用空地，

不得設置圍籬或圍牆等有礙公眾

使用之設施、設備或構造物。 

（三） 帶狀式開放空間應保持與左右鄰

地之延續性與完整淨寬，地面無

階梯，舖面應平整、防滑，且與

鄰地平順連接。 

規定建築基地退縮標準及相

關獎勵 

單側退縮獎勵後之容積率計

算： 

240％×（1+0.1） 

＝264％ 

兩側退縮獎勵後之容積率計

算： 

240％×（1+0.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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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規定之退縮標準，基地單側臨計

畫道路應依規定退縮，並獎勵增加樓

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

該基地容積率之 10%為限；基地兩側臨

計畫道路應依規定兩側退縮，並獎勵

增加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20%為限。 

四、為美化本計畫區之整體景觀，建築物

屋頂造型及斜屋頂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本計畫區內之建物屋頂層附設

之視訊、通訊、水塔、空調及

機電設備等設施物，應予以美

化並配合建物造型作整體規劃

設計。 

（二） 建築物屋頂層應按建物之建築

面積至少二分之一設置斜屋頂

（不含斜版式女兒牆之投影面

積），其顏色與型式應與建物

整體互相搭配，不得採用鐵皮

屋頂或彩色鋼板。 

前項之屋頂造型規定及設置斜屋頂，

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

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5%為限。 

建築物屋頂造型規定、獎勵設

置斜屋頂及屋頂層附設設施

之美化處理。 

符合三、四之規定，其容積率

計算如下： 

單側退縮及設置斜屋頂獎勵

後之容積率計算： 

240％（1+0.1+0.05） 

＝276％ 

兩側退縮及設置斜屋頂獎勵

後之容積率計算： 

240％（1+0.2+0.05） 

＝300％ 

五、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座向原則上應面臨

計畫道路，基地兩側臨計畫道路時，

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臨。 

建築物面臨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

面應加強細部處理，並設置適當立面

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性；設置

鐵窗、柵欄及暴露通風、廢氣排出口、

窗型冷氣機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

備時，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

處理與設計。 

建築物座向及立面造型處理

原則 

六、為鼓勵計畫區內應依本準則規定兩側

退縮建築且基地面積小於 200平方公

尺之建築基地合併臨地建築開發，合

兩側面臨計畫道路且基地面

積小於 155 平方公尺之建築基

地合併臨地建築開發或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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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開發面積達 340 平方公尺以上者，

或其他基地合併開發面積達 1500 平

方公尺以上者，一併提出開發申請時

除應依本準則之規定，另獎勵增加樓

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

該基地容積率之 5%為限。 

前項規定之基地面積以土地分配及

標售完成之土地面積為計算基準。

（詳如附圖） 

面臨計畫道路且合併開發面

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 

240％（1+0.2+0.05+0.05） 

＝312％ 

單側面臨計畫道路且合併開

發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 

240％（1+0.1+0.05+0.05） 

＝288％ 

七、本計畫區建物依本準則各項獎勵所增

加之樓地板面積，最高以不超過基地

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240×（1+0.3）＝312％ 

八、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或執行過程產生

之疑議，由本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認定後作為處理之依據。 

未盡事宜或執行過程產生之

疑議處理之依據 

九、本準則自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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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縮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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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分配及標售完成之地籍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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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規定 

內容 說明 

一、 為辦理金城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審議作

業，提供相關辦理人員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於進行本

計畫區範圍開發建築審議時，有一明確之依據，特制訂

本作業規定以為依循。 

 

二、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 

為有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作業，金城地區第一期區段徵

收地區建築開發案件依據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流程辦

理。 

申請人依據作業流程及必備圖說規定，配合申請開發基

地條件檢具申請書件，向本府辦理掛號，依據作業流程

進行都市設計審議（詳如附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一）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流程： 

1.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案，依「金門特定區（金城

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

管制準則」規定，應先送「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查通過後，始可申請

建築。 

2. 申請人檢具都市設計審議必備圖說向縣府申請掛

號，經主辦單位查核檢具資料是否齊備，即依相關

法令規定進行初審，並研擬初核意見併開發案提送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由都市設計審議委員進行細

部審查，經委員會審議通過，申請人檢送修正圖說

備查後，再依相關程序申辦建照審查。 

3. 都設會進行審議時，建築師（或事務所代表人）應

出席會議說明，起造人得併同出席。 

（二） 時程： 

主辦單位於收件確認圖說齊備後，應自受理審查掛

號收件日起十日內完成初審，簽報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召開會議；如有不符，則應於五日內敘明應補

正事項退請補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流程之程序及辦理期

限 

三、都市設計審議必備圖說（） 

（一） 申請書（如附表一） 

（二） 書件查核表（如附表二） 

都市設計審議必備圖說

及應載明內容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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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議意見修正情形對照表（如附表三，首次申請

審議者免附） 

（四） 基地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1000。 

（五） 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現況圖比例尺不得

小於 1/500，應載明基地臨接道路寬度、鄰房層

數、空地、設施物、植栽位置等，並配合照片清

楚表達為原則。 

（六） 詳述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七） 建築設計說明：依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準則所規

定事項（公共開放空間、建築基地開放空間設置

標準、建築物造型、面向、立面景觀等事項）逐

項說明。 

（八） 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表達建築物和

周圍建築關係、建築物外部空間處理以及建築物

和外部空間各類出入口、通道聯繫及其周圍道路

之動線關係。 

（九） 量體關係圖：以透視圖或比例尺 1/500 之模型表

達基地建築物與鄰近物量體之組合方式、主從搭

配及和諧關係。 

（十） 都市計畫及建築法令規範檢討：檢討說明基地面

積、建築物用途、土地使用強度、建築物高度、

面積計算表、停車空間設置標準等。 

（十一） 容積獎勵申請計畫說明：建築基地之整體合併建

築使用、設置斜屋頂等計畫說明。 

（十二） 環境影響分析說明：以基地相鄰一個街廓及預定

建築物最大高度兩倍距離中較大者為範圍，檢討

基地開發內容對地區交通、污染、景觀等相關環

境影響。 

（十三） 建築設計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以平面、

立面圖及剖面圖（至少二向並包含樓梯剖面）表達建築

物空間動線之聯繫，註明空間使用內容、建築外

牆形式、材質及色彩方案並表達其與周圍建築景

觀之配合關係。 

（十四） 外部空間設計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含外

部空間配置、植栽計畫、設施物設計、地坪高程

處理、舖面質地與設計等。 

（十五） 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決應附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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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四、都市設計審議準則 

配合本計畫區都市設計目標及構想訂定審議準則，針對

都市設計本身議題：開放空間、景觀計畫、建築型式與

量體、停車空間設置計畫等部份為主要架構，提出相關

都市設計審議準則，作為都市設計審議委員進行個案審

查之參據。 

（一） 開放空間設計審議準則 

為塑造地區整體都市景觀、舒適之生活環境及連接

動線，必須建立公共開放空間系統。本特定區內之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包括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用

地、建築基地留設之臨街式帶狀開放空間、建築基

地留設之其他開放空間，其中計畫區內公園已開闢

完成，建築基地留設之臨街式帶狀開放空間說明如

下： 

1. 建築基地應依其土地使用特性、所在區位，及面臨

道路寬度進行退縮，退縮部分應依本計畫區之都市

設計管制準則，設置帶狀開放空間。 

2. 臨街式帶狀開放空間應維持流暢無阻，並與鄰地之

開放空間步行動線達成良好串聯，後建者配合先建

者。 

3. 若臨計畫道路設有人行道，則開放空間之設置須與

人行步道配合設計之。 

（二） 景觀計畫設計審議準則 

1. 公共藝術 

（1） 得配合建物或廣場入口意象之設計，設置具環

境意象之公共藝術地標物，且應設於容易辨識

的地點，以不妨礙行人交通及活動為原則，並

成為地標或具教化功能。 

（2） 雕塑物須考慮與空間感之配合，其造型色彩應

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核准方可設置。 

2. 植栽計畫 

（1） 優先考慮地方鄉土樹種之使用。 

（2） 街道植栽樹種應考量維護計畫，以耐旱、不需

經常修剪為主，並注意混合種植的生長速度，

顧及效果與穩定性。 

（3） 植栽設計應強調季節性變化，以植栽的特性

相關都市設計審議準

則，作為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進行個案審查之參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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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綠/落葉、觀花/觀果）來創造季節性趣味

及分區特色。 

（4） 考量都市防災機能，應於適當路段、區域栽植

防火、防災樹種（如榕樹、赤楊等）。 

（三） 建築型式與量體設計審議準則 

1. 建築型式 

（1） 建築物開口、面向原則上應面臨計畫道路，基

地兩側臨計畫道路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

面臨。 

（2） 建築物面臨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面應加強細

部處理，並設置適當立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

多樣性；設置鐵窗、柵欄及暴露通風、廢氣排出

口、窗型冷氣機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時，

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處理與設計。 

（3） 建築物主要入口處應採不同的立面處理，藉以

突顯其入口位置。 

（4） 建築物臨街牆面之材料，最好配合使用具有當

地特色的建材。 

（5） 外牆顏色應配合地區紋理特色並與鄰近建築

相融合。 

2. 屋頂 

（1） 本計畫區內之建物屋頂層附設之視訊、通訊、水

塔、空調及機電設備等設施物，應予以美化並配

合建物造型作整體規劃設計。 

（2） 建築物屋頂層應按建物之建築面積至少二分之一

設置斜屋頂（不含斜版式女兒牆之投影面積），其

顏色與型式應與建物整體互相搭配，不得採用鐵

皮屋頂或彩色鋼板。 

（3） 建築物屋頂空間可處理成屋頂花園或小型活

動場所。 

3. 建築景觀 

除退縮建築範圍之帶狀式開放空間外，其餘空地得

設置路燈、座椅、雨庇、花台、雕塑及店招等景觀

性元素。 

（1） 建築物應設置花台並栽植草花或藤蔓植物，設

置位置應確保植栽之受光量，其深度亦應確保

覆土量可供植物生長或設置保護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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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建築基地之雨庇應共同設計，並配合建築

物之立面色彩，創造建築立面特色。 

（3） 依據建築型態與空間使用，應事先規劃預留冷

氣空調主機位置及開口。 

（四） 停車空間設置計畫 

（1） 停車場出入口避免接近主要道路交叉路口，並

採集中方式設置，車道出入口應設警告標誌，

或於車輛駛出時有警示聲音，有關供汽車進出

車道之相關設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篇第二章辦理。 

（2） 戶外停車場之舖面應儘量採用植草磚，並舖植

覆地植物綠化，四週應種植樹木、綠籬等予以

綠、美化。 

（3） 應依停車流量需求，估算出入口數，並考量出

入口與面前道路所造成的交通衝擊，必要時應

依都設會決議作交通衝擊影響評估。 

（4） 建築基地汽車出入口之高程與人行道相鄰處

應保持齊平，且至少距離帶狀式開放空間一個

車身長之通道不得為斜坡。 

五、本作業規定為設計審議作業之指導原則，若有未盡事宜

或執行過程產生之疑議，由本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認

定後作為處理之依據。 

未盡事宜或執行過程產

生之疑議處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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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資料不齊或 
不符規定事項 

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流程 

申請人檢具必備圖說 
向縣府辦理掛號 

建設局依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
準則等規定進行初審 
（提擬初核意見）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檢送 5份修正圖說備查 

通
過

 

退
回
修
正

 

未
通
過
、
退
回
修
正

 

正本 2份、

影本 12 份 

收件起 10 日內完成

初審：如有不符 5 日

內退請補正 

建築師事務所應派員

出席，起造人得併同

出席 

取得同意開發許可證

明文件後，辦理建築

執照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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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 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書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件 字 號   第                         號 案

名 

 

案 件 編 號  

姓名（名稱）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申

請

人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地 號 金城鎮       段               地號 

執開業證書字號  

姓名（名稱）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基 地 面 積 ㎡ 

設

計

人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基
地
資
料 

申 請 使 用 性 質  

建築面積（A） ㎡ 建 蔽 率 ﹪ 
帶狀式開放空間 

面 積 
㎡ 

總樓地板面積 ㎡ 容 積 率 ﹪ 
斜屋頂投影面積
（ D ） 

㎡ 

地下室開挖面積 ㎡ 地下室開挖規模 ﹪ 

建 物 樓 層 數 層（最高層） 建 物 高 度 m 

斜屋頂設置比率 

（ D / A ） 
﹪ 

住 宅 單 元 數 戶 法定汽車停車位 輛 戶 外 停 車 位 輛 

土

地

使

用

及

建

築

設

計

資

料 各樓層使用概況  實設汽車停車位 輛 

增 設 停 車 空 間 

地 下 停 車 位 輛 

申 請 日 期  會 議 次 別 日 期 決 議 

審 議 日 期  

□是 
第 次  □通過  □修正通過  □再提會審查 

檢送修正日期  第 次  □通過  □修正通過  □再提會審查 

案

件

受

理

過

程 核 定 日 期  

是 否 符 合 

提會審查條件 

□否 

提

會

審

議

過

程 第 次  □通過  □修正通過  □再提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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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審議書

件查核表 

案名  

編號  

檢核結果 編號 項目 檢核圖件 

合格 不合格 頁次 備註 

（一）申請書（附表一）     

（二）書件查核表（附表二）     

一 基本資料 

（三）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附表三，首次申請審議者免附） 

    

（一）基地位置圖 
      （以都市計畫圖為底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1000） 

    二 基地現況 

（二）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 
（現況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500，應載明基地方向臨接道路寬度、鄰

房層數、空地、設施物、植栽位置等，並配合照片清楚表達為原則。） 

    

（一）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二）建築設計說明 

（配合彩色圖說比例至少 1/500，範圍包含與基地相鄰之道路或基地） 

 

1. 公共開放空間圖說 

（開放空間使用計畫、開放空間留設與地坪舖面材質、色彩及高程) 

    

2. 建物屋頂造型圖說     

3. 建物面向及立面造型 

（臨接計畫道路側及臨公園側） 

    

4. 停車空間設置與交通動線計畫圖說 

（汽、機車停車配置與出入動線說明、人行動線說明） 

    

（三）配置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表達建築物和周圍建築關係、建築物外部

空間處理以及建築物和外部空間各類出入口、通道聯繫及其周圍道路

之動線關係。） 

    

三 建築開發計畫 

（四）量體關係圖（以透視圖或比例尺 1/500 之模型表達）     

（一）基地面積計算     

（二）建物用途說明     

（三）土地使用強度檢討     

（四）建物高度說明     

（五）面積計算表     

四 都市計畫及建築法

令規範檢討 

（六）停車空間設置規定檢討     

（一）建築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開發     

（二）設置帶狀式開放空間     

五 容積獎勵申請計畫 

 

（三）屋頂層設置斜屋頂     

六 環境影響分析說明 以基地相鄰一個街廓及預定建築物最大高度兩倍距離中較大者為範

圍，檢討基地開發內容對地區交通、污染、景觀等相關環境影響 

    

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以平面、立面圖及剖面圖表達建築物空間動

線之聯繫，註明空間使用內容、建築外牆形式、材質及色彩方案並表

達其與周圍建築景觀之配合關係。 

 

（一）各層平面圖     

（二）各向立面圖     

七 建築設計圖說 

（三）剖面圖（至少二向並包含樓梯剖面）     

八 外部空間設計圖說 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含外部空間配置、植栽計畫、設施物設計、

地坪高程處理、舖面質地與設計等。 

    

九 其他 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決應附之圖件。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勾選。 

設計單位自行檢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承辦單位  複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須補正圖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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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核人用印：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
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手冊   

16 

■ 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

形對照表 

案名  

編號  

修正依據  

查核結果  項次 審議意見 辦理情形 

（請標示修正部分參照頁碼） 符合 不符合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行檢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承辦單位  複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須補正圖件：                                     ）       

                                          複核人用印：                              


